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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理性选择理论视角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研究

彭学琴

(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当前，校企合作办学面临诸多问题，政策也尚未完善。以制度理性选择理论为分析框架，从行
动舞台描述与行动者相互作用模式分析两方面着手，发现在校企合作办学过程中，由于国家教育部、地
方教育职能部门、各级有关部门、职业院校、企业等各主体作出的理性选择，造成了校企合作不够深入、
进程受阻，导致政策落实不到位。因此，应采取明确部门职能边界、强化地方主体作用、组建部门支持
联盟、增强院校办学吸引力、强化企业责任意识等举措，以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加快我国现代职
业教育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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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企业一直是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

也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得以充分实
现的关键主体。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对
职业教育地位作用认识的不断深入与重视程度

的不断提高，相关政策文件中对校企合作办学

作出了越来越明确的要求与规定。2018 年 2
月，教育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印发

《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共包括合作形
式、促进措施、监督检查等五章三十四条内容，
以发挥企业在职业教育办学中的重要作用。随
后，《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业教育
提质培优行动计划 ( 202—2023 年) 》《关于推动
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系列文件陆
续发布，校企合作办学均作为重要内容被多次

提及，并建立起相应制度体系。尽管政策倡导
力度在日益增强，但校热企冷的“壁炉现象”①

却极大地制约了校企合作的纵深发展［1］。如何
破解这一困局，切实提高校企合作办学积极性

和深入程度，是当前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强化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面临的难题。
2022 年 5 月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教育法》( 以下简称《职业教育法》) 明确规定，
职业教育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

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
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使命，职业
教育办学应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为最终目的。职业教
育发展进程中，校企合作办学涉及多元主体，

如国家教育部、地方教育职能部门、各级有关
部门、企业、职业院校等，牵涉各种复杂的利
益关系; 尤其是企业本身以营利为目的，具有

“理性人”的本质属性，其行动方案始终带有追
求利益最大化的鲜明特征。在职业教育校企合
作办学参与主体多元、利益关系复杂的条件下，
制度理性选择理论 ( Institutional Ｒational Choice
Theory) 能够为审视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
提供较为适切的分析框架。
制度理性选择理论是在埃莉诺·奥斯特罗

姆( Elinor Ostrom) 等提出的制度分析和开发(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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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框架基础之
上发展而来的，以理性人假设作为起点，考察

行动者如何在制度情境中实现利益最大化［2］。
该理论认为，制度相关人，即行动者，是理性

人，其做出行为的动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以期通过最少的投入达成目的，具备“完全的目
标理性”这一显著特征; 同时，行动者的决策选
择行为与特定的情境密切相关，在行动者和行

动情境相互作用和共同组合下，构成了制度实

现完整运行的行动舞台。作为一组政策分析框

架，制度理性选择理论以行动舞台为核心，从

其内部构成要素、外部结构性因素、绩效评估
准则等方面出发，对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进行分

析。以此为前提，采用制度理性选择理论分析
校企合作办学政策，主要从内部构成要素出发，

通过描述校企合作办学政策的行动舞台及行动

者相互作用模式，剖析各个主体的偏好及理性

选择，并找出问题，为纾解校企合作办学困境

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改进举措，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制度理性选择视角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分析框架

二、校企合作办学政策行动舞台描述
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政策的制定与执

行中，多方行动者与其所处的行动情境共同构

成了行动舞台，成为行动者进行“相互作用、交
换商品和服务、解决问题、互相支配或斗阵的
社会空间”［3］。从行动者与行动情境两方面对行
动舞台加以描述，能够分析、解释校企合作办
学政策运行进程中各主体进行抉择的思路和最

终采取的行动。
( 一) 校企合作办学政策的行动者及其偏好

分析

行动舞台中的行动者可以是个体，也可以

是团体。在校企合作办学政策的行动舞台上，
行动者包括国家教育部、地方教育职能部门、
各级有关部门、企业、职业院校等主体。校企
合作的办学政策所涉及的每个行动者各有其偏

好，左右着各行动者作出的行为选择，进而影

响校企合作办学进程。
第一，国家教育部的偏好。教育部是校企

合作办学政策的制定者和推动者。作为我国职
业教育事业发展的主管部门，其基本偏好是贯

彻落实党和人民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出的

共同愿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和服务

能力，为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提高国家竞

争力提供多层次高质量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
当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职业教育
步入深化改革阶段。在谋求职业教育自身发展
和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职业教育

办学面临着种种困境与挑战，具体表现为办学

主体活力不高、办学形式未得到有效发掘、办
学管理机制不够完善等，严重阻碍了职业教育

人才培养目标的有效达成。时代越是向前，技
术技能人才的重要性就越突出，校企合作办学

的作用就越发凸显。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
育办学，是一项事关职业教育全局发展的重大

任务，因此必须要提上日程。
第二，地方教育职能部门的偏好。地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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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职能部门对本区域内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

政策的具体落实有较高的自主权，其偏好是推

动校企合作办学，以提升本区域内职业教育质

量，达到职业教育提质培优的成效。一方面，
地方教育职能部门出于提高当地教育整体水平

的考量，结合区域内各级各类职业教育学校发

展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将缩小城

乡与校际差异、提升职业教育质量作为校企合
作办学的最终目标; 另一方面，为顺应我国职

业教育整体发展趋势、遵循国家职业教育政策
有关规定，倾向于加强相关工作的统筹协调、
规划指导、综合管理和服务保障，引导行业、
企业等有序参与职业教育办学。与普通教育相
比，职业教育对区域内的社会经济发展体现出

更突出、更直接的服务性特征，因此，加大对
校企合作办学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推动当地职

业教育发展，对于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第三，各级有关部门的偏好。各级财政、

人事、税务等有关部门是保障职业教育校企合
作办学政策有效运行的重要依托力量，各级有

关部门的基本偏好是既要遵守职业教育校企合

作相关政策要求，又要统筹推进校企合作办学

和本部门内其他工作的部署安排，在符合规定

的前提下采取合理措施保障校企合作办学的深

入推进。由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政策的落
实涉及到各级层面财政、人事、税收等制度安
排的调整与变动，因此，在开展过程中有可能

面临着较为复杂的环节和较大的阻力。
第四，职业院校的偏好。职业院校是实施

职业教育活动的主体，其偏好是主动对接企业、
当地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培养高素质

高质量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保证毕业生充分

就业，切实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职业院校是校
企合作办学的关键主体。在职业教育类型化发
展的定位下，一方面，职业院校必须了解企业

对所需人才应具备相应素质的要求和标准，以

期提升本校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并有针对性地

为企业培养人才以保证就业率保持相对稳定的

水平; 另一方面，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

要的定位和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政策，都要

求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和办学质量整体水平的不

断提升。此外，职业院校与企业联合办学，一
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职业院校在资本、技术、设

施、设备等方面的压力，有利于职业院校长远
发展。
第五，企业的偏好。从经济学角度讲，企

业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具有“经济
人”性质，其做出的任何一项决策都会以追求利
润最大化为原则。［4］在参与职业教育办学过程
中，企业是最主要的政策对象。其偏好是: 一
方面，以企业自身发展需求向职业院校提供相

应标准，获得人才的稳定供给; 另一方面，为

职业院校学生提供实习实训的机会与场所，在

此过程中学生通过参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为

企业创造利润，使企业有利可图。校企合作办
学，能够较好地将人才需求、企业文化与内部
规定等融入到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在

获得稳定人才供给的同时，能够有效节省员工

职前培训所花费的成本，增加利益。
( 二) 校企合作办学政策的行动情境分析

除行动者之外，行动舞台的另一个要素是

行动情境。行动情境是对行动者的行为过程产
生直接影响的各种因素所形成的结构，一般通

过行动者集合、行动者担任的具体职位、每个
行动者对决策的控制层次、行动者可得到的关
于行动情境结构的信息、成本和收益等主要变
量来描述行动情境［5］。其中，行动者在行动情
境中担任的角色不同，得到的政策信息不对等，

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对决策的控制或影响;

同时，成本和收益“是行动和结果的激励因子和
阻碍因子”，因而会直接影响行动者在利益博弈
过程中的行动策略选择。［6］

以此为基础，分析校企合作办学政策的行

动情境。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过程中，首先，
由教育部出台校企合作相关规定，明确地方教

育职能部门和各级有关部门职责; 各级教育部

门在遵循教育部规定的前提下，结合本地实际，

自主制定更为具体的校企合作实施方案。其次，
以政策规定与自身发展实际需求为依据，有合

作意愿的职业院校和企业在互相尊重彼此目标

追求的基础上，与对方达成合作协议; 采取符

合制度要求的行动申请合作办学，并提交材料。
经批准后，校企双方基于提前商定的合作协议

共同开展办学活动。在此行动舞台上，由于所
处位置差异与信息不对称，每个行动者都会计

算成本与收益，并基于自身立场采取相应措施，

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13



国家教育部是校企合作办学政策的直接制

定者和公共利益的坚定维护者，充分掌握政策

信息，对决策具有较高的控制度和极强的影响

力。面对我国职业教育长期以来发展较为缓慢、
改革不够深入的现实，就其而言，使用政策手

段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是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必

要措施。长远来看，带来的收益远大于成本，
因此会采取颁布相应政策的行动以调动企业积

极性。
地方教育职能部门具备政策执行者和政策

制定者的双重角色属性，其在贯彻执行教育部

规定的同时，因享有一定的自主权，也成为本

区域内校企合作办学政策的制定者。地方教育
职能部门根据教育部规定，在结合当地职业教

育办学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制定并发布具体的

包括地方性法规在内的行动方案，因而可以对

本省市有关校企合作办学的政策信息进行全盘

了解。同时，地方教育职能部门的政策制定受
教育部政策规定限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对

企业参与教育职业办学政策的影响力。总体而
言，地方教育职能部门的价值立场与教育部保

持一致，也会选择通过政策手段来促进校企合

作办学。
各级有关部门是校企合作办学政策制定与

执行整个运行过程的重要参与主体，处于主动

地位。一方面，各级有关部门拥有发布职业教
育校企合作办学相关政策的权限，运用经济手

段以调动校企双方合作办学的积极性; 同时，

教育部门在主导政策制定时，也需要有关部门

的配合。另一方面，相关政策的落实，离不开
上述部门相关人员的履职，既包括职业院校、
企业资质的核定，也包括合作办学效果的持续

监督和评价。如江苏省于 2019 年 3 月通过《职
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其中规定发展改
革、工业和信息化、科技、民政、财政、自然
资源、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农业农村、
水利、商务、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税务、市场监督管理、广播电视、
新闻出版、应急管理等部门和单位按照各自职
责做好校企合作促进工作。可见，各级有关部
门掌握的信息和拥有的权力能够与教育部门实

现互补，从而完善校企合作办学政策运行机制。
职业院校和企业是政策的具体落实者，也

是政策实施的主要对象。职业院校根据各级教

育部门和有关部门颁布的系列政策，结合实际，

制定措施详细具体的、适合本校发展的企业参
与办学相关文件，在保证自身利益不受损的前

提下与企业开展合作，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企

业则结合当前基础与需求，在参与办学和不参

与办学之间抉择，或者选择与对自身发展有利

的职业院校合作。由于职业院校和企业都是政
策的具体执行者，对政策产生的直接影响较为

有限，因此，在校企合作办学政策执行过程中，

当职业院校或企业发现成本大于收益时，会采

取相应行动，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由于
无法确定职业院校或企业的行动是否合理，在

某些情况下，职业院校和企业的深度合作会流

于形式，无法得到真正的有效实现。
三、校企合作办学行动者相互作用模式分析
制度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将行动者看做“理性

人”，其所作出的理性选择是基于他们对特定决
策情境下的预期成本和收益作出的［7］，是自身

最大利益的追求者。即行动者是有限理性的，
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在理性人
假设的前提下，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政策

的落实过程中，各行动者都会在相互作用中进

行理性选择。然而，行动者受角色不同、政策
信息不对等、能力不同等因素影响，在面对不
同的行动情境时，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导致作

出的理性选择产生非理性结果，从而影响行动

舞台的搭建。
( 一) 国家教育部的理性选择: 政策推动，

提供方向指导

作为校企合作办学政策的决策者与制定者，

教育部要求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促进企业和职业院校通过共同育人、合作研究、
共建机构、共享资源等方式实施合作活动，推
动形成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
合一的共同育人机制，以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

技术技能人才。作为国家机关，教育部所追求
的利益以社会公共利益和管理效益为主，为了

促进其偏好的实现，因此其所作出的理性选择

是出台各项政策鼓励、引导、支持校企合作办
学。如《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
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职业学校校
企合作促进办法》《教育部关于开展职业教育校
企深度合作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国家职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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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改革实施方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
现代学徒制工作的通知》《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
动计划( 2020—2023 年) 》等，均以推进校企合
作办学作为重点任务。由于教育部是社会公共
利益的代表，其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所作的理性

选择是，尽可能平衡各方利益，并对校企合作

办学的工作进行明确的方向指导，以避免可能

出现的各主体间的利益争夺，从而促进职业教

育发展。值得说明的是，虽然当前有关校企合
作办学的政策较多，但内容并未涉及具体可操

作的措施，尤其是职业院校和企业的责、权、
利等方面的详细规定较少，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企业的积极性与校企合作的深度。
( 二) 地方教育职能部门的理性选择: 争取

支持，加强资源供给

地方教育职能部门在校企合作办学政策的

执行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自主权，这意味着需要

承担一定的成本。基于理性人假设，地方教育
职能部门的理性选择是争取并充分利用国家政

策给予的，在资金、制度等方面的援助，尽可
能减少自身在校企合作办学中的成本，并通过

校企合作办学带动职业教育发展，更好地为当

地创造经济效益。如《江苏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促进条例》《吉林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
例》等，均要求将促进校企合作纳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以及产业发展规划，建立由教育、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多部门，工会等群团组

织及行业组织共同组成的职业教育联席会议制

度，统筹协调校企合作有关工作。通过加大对
校企合作办学的资源供给、营造较为宽松的政
策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校企合作办

学积极性。然而，由于各省市经济发展情况不
同，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也有差别。重视程
度较高的省市能够采取较为有效的措施，促进

校企合作办学; 重视程度较低的省市无法落实

教育部各项文件的要求，校企合作可能仅为一

纸空文。同时，同一区域内，由于地方教育职
能部门对院校间的支持力度不同，会造成区域

内职业教育发展不平衡的局面。
( 三) 各级有关部门的理性选择: 全面考

量，确保配合力度

由前文可知，各级有关部门主要涉及人社

厅、发改委、财政厅、税务等部门，由于这一

行动者集团体量较大，且在校企合作政策的实

践中处于教育部门的配合方，其对利益最大化

的追求，是基于部门内部重点工作的全面考量，

根据职责分工筹划校企合作办学工作安排，联

合教育部门或独立出台相应配套政策。这能够
从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各个层面的文件中窥得一

二，如 2018 年 2 月颁布的《职业学校校企合作
促进办法》，由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
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税务总局等部委联合发布; 2018 年 12 月发
布的《山东省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其
发文主体涉及山东省教育厅、发改委、工业和
信息化厅、财政厅等 11 个单位。可以看出，无
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各有关部门在校

企合作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
于各级有关部门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深入推进

的保障性力量，在面临较大阻力时，有关部门

有可能避免成本过高而选择相对较为简便的路

径，从而导致配合不到位的情形出现。
( 四) 职业院校的理性选择: 积极主动，深

化合作模式

在校企合作办学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对于

职业院校来说，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动既要遵

守教育部政策的规定，也受到地方教育职能部

门政策的约束，但其仍会以节约成本、追求收
益为根本目标和行动动机。因此，职业院校的
理性选择是: 一方面，职业院校以争取国家与

省市层面给予的各类支持为主节约成本; 另一

方面，职业院校通过与企业合作，创新教育教

学模式、开发实习实训新途径，谋求特色发展，
在满足学生多元发展需要的同时，提高本校办

学质量，增强吸引力，提升社会认可度和社会

地位，实现增收目标。这不仅需要国家与地方
的支持，还需要企业的大力配合。就目前而言，
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办学，存在权责关

系不够明晰、缺乏合作成效评价标准、缺乏合
作过程的制度性规约等问题［8］。与此同时，由
于办学质量的差距，多数职业院校在合作过程

中处于“求合作”的主动地位，但这一主动地位
却体现出了办学过程中的被动姿态。
( 五) 企业的理性选择: 权衡利弊，追求经

济回报

从企业角度出发，校企合作“是一个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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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行为”［9］。在企业执行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政
策时，仍以减少成本、增加营利为主要目的。
在此条件下，企业作出的理性选择是最大限度

利用国家与地方提供的优惠政策，同时通过参

与职业教育办学为自身创造利益。如企业根据
自身生产经营需求，利用资本、技术、知识、
设施、设备和管理等要素，单独举办或联合举
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以获得稳定的、
质量较高的、满足企业特色发展的人才; 与职
业院校展开深入合作，通过参与职业院校人才

培养、技术创新、就业创业等环节，实现创收。
由于企业本质具有“经济人”属性，较少企业能
够自觉承担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社会责任，多

数只关注参与职业教育办学过程中经济价值的

回报。在“利益至上”的理念下，合作主体认为
校企合作制度并不带来真正的收益，而是作为

一种强制性任务附加参与主体［10］，这就导致校

企合作办学的表面性与浅显性。此外，在参与
办学过程中，企业的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也导致企业积极性不高。
四、完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的路径选择
运用制度理性选择理论分析可知，由于行

动者处于行动情境中通过相互作用所作出的理

性选择，目前校企合作办学政策在制定与执行

等各个环节都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应以规范
行动者的具体行动为切入点，在政策制定与执

行过程中多措并举，优化校企合作政策，为深

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打造校企命运共同体
创造更为良好的支持环境。
( 一) 明确国家教育部职能边界，优化政策

供给

教育部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的主管部

门，在校企合作办学政策中居于主导地位，对

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都颇具影响力。正因如此，
相关政策的制定更应趋于不断完善。教育部进
行理性选择时，要明确职能边界，规定、保障
两手抓，以最大限度推动校企合作办学政策优

化。第一，细化政策规定。教育部现有政策集
中于为校企合作办学提供方向指导，缺乏对“企
业如何参与职业教育办学”实施细则的规定，造
成校企合作办学中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因此，
应在简政放权的基础上，尊重企业参与办学的

利益取向，明确并规范各级有关部门、职业院

校、企业在职业教育办学过程中的责任与职权，
为校企合作办学提供实践场域中的执行框架，

如通过区域校企共同体、职教集团共同体，以
及课程建设、基地建设、师资建设共同体等丰
富校企合作办学的范围和形式［11］。第二，强化
政策保障。灵活运用强制性的规制手段和服务
性的保障手段，在明确校企合作办学程序和各

部门职责的基础上，为校企双方提供多样化支

持。如教育部以激励性较强的条件调动校企双
方办学积极性，以惩罚性较强的措施规范校企

办学活动; 进一步健全监督机制，构建体系化

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评价指标，加强对校

企合作办学的过程督导和成效评价，保证政策

的落实落细; 此外，还应加强宣传与引导，强

化社会对职业教育与校企合作办学的认同，使

得职业教育真正被公众认可和接受。
( 二) 强化地方主体作用，提升合作实效性

地方教育职能部门的角色属性，规定了其

在校企合作办学政策过程中不仅要以教育部颁

布的系列政策为基本遵循，还要结合当地实际

制定针对性较强且更加易于落地的措施和办法。
第一，要有效落实教育部相关政策规定。教育
部出台的校企合作办学政策，是基于我国职业

教育整体发展情况，对未来发展作出的宏观谋

划，具备较强的指导性与规范性。地方教育职
能部门要因地制宜，制定进一步的推进政策。
一方面，要提高重视程度，认识到校企合作办

学对职业教育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必须深刻领会教育部相关政策内涵

与精神，充分履行政策所规定的各项职责。第
二，因地制宜推动校企合作办学。相较于教育
部，地方教育职能部门作为对实际情况更加了

解的主体，应利用区域内职业教育发展的各项

条件与现实基础，采取多元政策工具与实施方

式，协调校企合作办学所涉及的利益关系，尤

其要规制企业在职业教育办学中的参与边界与

限度，避免出现企业“表面参与”或职业院校
“空壳化”等两极化现象; 要兼顾中职院校和高
职院校、基础条件好和基础条件相对较弱的职
业院校，为不同层次院校开展校企合作办学提

供真正适合的政策支持。
( 三) 组建部门支持联盟，实现保障最大化

随着组织管理结构的系统化和任务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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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化，部门间的壁垒鸿沟已经成为掣肘发展、
影响效能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12］。《职业学校
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第三条规定，国务院相关部
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校企合作

的促进支持政策、服务平台和保障机制，明确
了各级有关部门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中的

相关职责。为充分发挥保障作用，各级有关部
门应共同构建支持联盟，以形成推进校企合作

办学的巨大合力。第一，制度构建上，应完善
校企合作办学相关政策。一方面，尽快制定当
前尚处空白的相关制度，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
师认定及管理办法》等，以充分发挥企业优秀员
工在校企合作办学中的价值; 另一方面，进一

步优化校企合作办学相关制度，如对能够参与

合作办学的企业资质认定和税收优惠享受条件

等，在现有基础上结合中职、高职等不同层次
院校发展需求，适当调整相关标准。第二，组
织机构上，设立校企合作办学事宜负责办公单

位。各有关部门可结合部门职责范畴，成立校
企合作办学工作专项小组或办公室，如人事部

门设置相应工作小组负责双师型教师资格认定

等校企合作办学中牵涉的人事事务，财政部门

成立专门组织机构负责对企业的奖励等相关事

务，税收部门成立办公室处理参与职业教育办

学企业的税收减免事务等。
( 四) 锚定院校提质培优，增强办学吸引力

职业院校作为校企合作办学政策的对象与

执行主体之一，对政策制定的影响较小，但其

作出的理性选择与政策的执行与落实紧密相关。
目前各项政策均要求职业院校通过签订合作协

议与企业开展合作，但由于职业院校办学质量

普遍不高，缺乏对企业的吸引力; 同时，职业

院校与企业存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导致认识

基础较差。职业院校应锚定提质培优这一目标，
不断提升与企业合作办学的能力。第一，应增
强对企业参与办学的吸引力。职业院校办学质
量是企业选择参与办学的重要衡量标准，职业

院校增强自身吸引力，必须以提升办学质量为

抓手。一方面，结合所在区域经济发展实际，
扬长避短，充分挖掘自身在长期办学过程中积

累的经验与优势，谋求特色发展; 另一方面，

加强本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不仅要保证教

师能够对接新的专业标准、更新知识技能，更

要主动引进先进企业的优秀员工，补充技术技

能型教师数量。第二，要提高对合作办学的价
值认同。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具备较高的价值
认同，是有效开展合作办学的重要前提。现实
情况是，因校企双方的目标追求存在显著差异，

导致教育性与营利性成为一种矛盾的对立关系，

使得职业院校难以把握对企业参与办学的诚信

态度。针对此类问题，职业院校应认可企业作
为经济组织所具备的逐利特性，将教育与营利

确立为双方合作的重要价值基础，通过制定适

合本校实际的合作办学细则，以合作办学促进

企业营利、以营利带动办学深入发展。
( 五) 强化企业责任意识，调动育人积极性

企业是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重要对象，同

时也是政策的执行主体。由于企业具有逐利性
的本质特征，容易在进行理性选择时舍弃在参

与职业教育办学中应当承担的责任，一味地降

低成本、追求利益。为有效规避这一问题的产
生，应适当发展教育型企业，与传统企业相结

合，协同促进职业教育发展。教育型企业是指
近年来紧跟高新技术潮流、因应市场需求而涌
现出来的一种新型企业，其主营业务是开展某

种形式的教育活动，服务性强。［13］其优势在于
对职业教育的新型教育教学理念或模式较为关

注，能够结合职业教育培训、生产销售、人才
培养等开展系列活动，较好地平衡公益性与营

利性之间的关系。教育型企业能够对传统企业
在参与职业教育办学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缺陷进

行补偿，加快教育型企业发展，对实现企业充

分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提升校企合作质量等，

有重要作用。因此，可通过设置教育型企业举
办标准、鼓励具备条件的传统企业转型发展等
措施，扶持教育性企业发展，并给予一定的场

地、资金、税收、奖励等方面的支持与倾斜;
教育型企业要发挥自身优势，始终坚守教育性

原则，积极参与到职业教育办学中去。此外，
对于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传统企业来讲，可加

强制度引导，促使其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 企

业自身在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时，应摆正价值观

念，主动与职业院校的价值取向接轨，在双方

充分理解与包容的基础上开展深入合作。
五、结语
本研究主要从行动舞台的内部构成要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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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基于制度理性选择理论，聚焦于行动者与

行动情境两种关键要素，对我国当前校企合作

办学政策进行剖析。研究发现，国家教育部以
及地方教育职能部门、各级有关部门、职业院
校、企业等行动者在面临特定情境时作出的理
性选择存在一定局限，导致校企合作办学政策

未得到有效落实。因此，应明确部门职能边界、
强化地方主体作用、组建部门支持联盟、增强
院校办学吸引力、强化企业责任意识，克服行
动者理性选择缺陷，从行动舞台内部提高校企

合作政策的完善程度。
深入推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是一项

系统性工程，不仅需要各行动者规避自身局限

尽可能相互配合，还需要得到外部环境的充分

支持。在我国，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与普通教育
同等重要的教育类型，尚未获得与普通教育同

等普遍的社会认可。因此，在完善校企合作办
学内部机制的前提下，也可结合制度理性选择

理论的制度分析和开发框架，从规则、自然和
物质条件、共同体属性等外部因素出发，剖析
对校企合作办学政策的影响机制; 或从效率、
公平、问责制、政策适应性等评估准则出发，
评估政策执行过程及完成绩效，从而提出进一

步完善的针对性建议。

参考文献

［1］ 肖凤翔，王珩安．权利保障:突破校企合作“壁炉现
象”的企业逻辑［J］．江苏高教，2020( 9) : 105 －110．

［2］ 高春芽．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创新与理论演进
［J］．理论与改革，2012( 1) : 5 － 10．

［3］［5］ 杨冠琼．公共政策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2017: 89．

［4］ 冉云芳．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影响机理
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解释框架［J］．教育
发展研究，2021( 7) : 44 － 52．

［6］ 孙丽芝，刘艳．高校自主招生政策回望———基于理
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框架［J］． 江苏高教，2013
( 6) : 92 － 95．

［7］ 陈学飞．教育政策研究基础［M］北京:人民教育出
版社，2018: 113．

［8］［11］ 马廷奇．命运共同体: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模式
的新视界［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0( 5) : 118 －126．

［9］ 黄小欧，庞学光，韩胜丁，等．价值链视角下企业参
与职业教育动力不足的原因与对策［J］． 江苏高
教，2021( 7) : 103 － 106．

［10］肖凤翔，陈凤英．校企合作的困境与出路———基于
新制度主义的视角［J］．江苏高教，2019( 2) : 35 －40．

［12］李小贤．部门协作中职权的让渡原则与统筹方略
［J］．领导科学，2020( 15) : 37 － 39．

［13］刘晓宁，赵蒙成．变革时代教育型企业参与职业教
育的价值与路径［J］． 现代教育管理，2019 ( 12 ) :
100 － 105．

A Ｒesearch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Ｒunning
Schoo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Ｒational Choice Theory

PENG Xue-qin
( 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is facing many problems and the policies are not yet
perfect． With the institutional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the description of the action stage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on mode of the actors as the starting point，it is found tha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provincial and mu-
nicipal education departments，other related departments，vocational colleges，and enterprises are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ies and the rational choices made by the various entities will bring about some problems like
shallow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 and enterprises，hindered process and inadequat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Therefore，we
should adopt policy improvement measures such as clarifying functional boundaries of departments，strengthening effects of local
departments，establishing departments of supporting for alliances，enhance the attractivenes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and
strengthen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of enterprises，so as to deepe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
tion，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pace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enterprise particip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institutional rational choice theory

63


